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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： 2007年1月14日，我部薄熙

来部长、高虎城副部长会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奇藻

、政治副主席李金早一行，就有关工作事宜进行商谈。针对

广西壮族自治区提出的相关建议，我部进行了认真研究，现

将有关意见及建议答复如下： 一、关于在广西南宁设立中国-

东盟贸易投资和旅游促进中心问题 支持在南宁设立“中心”

，从而整合资源，结合中国-东盟博览会搭建中国-东盟合作

的新平台。鉴于目前此事由外交部牵头与东盟方协商（我部

、发展改革委、旅游局、贸促会参与），我部将与外交部密

切配合，在设立地点的问题上明确表态。 二、关于办好第四

届中国-东盟博览会问题 （一）关于邀请新加坡和文莱作为第

四届博览会主题国，中方已在2006年10月22日召开的博览会

高官会上正式打出，新、文高官允报国内研究。拟商外交部

，以两部联名发电我驻新、文使馆，请其照会新、文主管部

门，邀请其作为第四届博览会主题国。如两国复函同意，拟

商由外交部向国务院请示，以中国政府名义邀请新、文两国

领导人届时出席第四届博览会。 （二）关于邀请各国商务部

长和交通部长与会一事，建议从第四届起每年确定一个主题

，由相关部门的部长在南宁会晤，不必每年均由11国商务部

长出席。比如，第四届可确定关于交通合作的主题，请我交

通部长邀请东盟10国交通部长出席，并在南宁召开10＋1交通



部长会议。由此，中国一东盟博览会的影响力可逐步扩大到

各国其他领域，真正成为11国外交、经贸、文化、旅游等领

域交往的重要场所。 （三）关于继续举办中国一东盟商务部

长专项活动，建议不另建立常设机制，今后可视双方共同需

要举办；建议2007年举办中国-东盟交通部长专项活动。如上

述设想可行，建议适时召开博览会组委会中方联席会议，在

事先征求交通部意见的基础上，增补交通部作为组委会成员

单位，确定2007年博览会主题，请我交通部长致函邀请东

盟10国交通部长出席第四届博览会。我部2007年不再主动邀

请东盟10国经贸部长出席。 （四）我部同意广西提出的安排

，请有关国家领导人和部长出席的重要活动如下：1.欢迎宴

会；2.领导人巡馆；3.博览会开幕式；4.第四届中国-东盟商务

与投资峰会开幕式。同时我部外贸司将牵头做好邀请吴仪副

总理出席第四届博览会的有关工作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